
鲁文旅发〔2026〕15 号

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教育厅

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

中心候选单位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文化和旅游局、教育局，省直有关文博单位，相关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

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资政育人和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的作用，经

研究，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教育厅拟按照《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

研究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共同认定一批山东省革命文物协

同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协同中心”）。现就候选单位推荐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目标

协同中心由有关文博单位会同高校负责具体建设，旨在发挥

高校优势，整合跨领域、跨学科、跨部门的科研团队和学科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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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，围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宣传教育工作，打造一批具有创

新性、示范性、引领性的革命文物资源研究高地、红色文化育人

高地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端智库、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中心，在

全省构建“国家+省级”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矩阵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坚守正确导向，突出价值引领，坚持教育为重，树立正确

党史观、历史观，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。

2.由文博单位和高校联合申报。文博单位应为具有丰富馆藏

革命文物资源的已备案国有博物馆、纪念馆或管理省级以上革命

历史类文物保护单位；高校应具备较强的人才培养能力、科研实

力和鲜明专业特色。

3.联合申报单位应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，并取得具有一定社

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实践成果，协同增效明显。

4.联合申报单位能够认真履行主体责任，发展定位、工作目

标和重点任务清晰，组织管理、人才队伍、资源条件、经费投入

等有相应保障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1.申报单位自愿向所在的市级文化和旅游、教育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，填写《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2.市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会同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对申报

材料开展初审，联合出具书面推荐意见，填写《山东省革命文物

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3.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教育厅，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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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辩评审和实地考察，按程序遴选产生名单，由省文化和旅游厅、

省教育厅联合命名并公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候选单位推荐工作，指

导符合条件的文博单位与高校做好筹备工作。并于 2026 年 9 月

30 日前，将纸制版《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申报表》（一

式 7 份）和《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统计表》，

加盖公章后邮寄至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革命文物处（济南市历下

区经十一路 12 号，邮编 250014），电子版及扫描件发送至邮箱

wltgmwwc@126.com。

附件：1.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申报表

2.山东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统计表

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教育厅

2026 年 5 月 14 日

（联系单位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，联系人：赵智辉 电话：

0531-51791831 18006366776；

联系单位：山东省教育厅，联系人：陈超，电话：

0531-51793921 1395312719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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